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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时，可一并向复议机关提

出对该项规定的审查申请：（一）国务院部门的规定；（二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三）

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以上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规章和地方

政府规章。 2、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复议

申请，但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60日的除外。 3、有权申请

行政复议的公民死亡的，其近亲属可申请复议；同申请复议

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可以

书面、也可以口头申请。 4、对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依法设

立的派出机关所属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具体行政行为不服，

应向该派出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5、对国务院部门或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应向作出该具

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

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

以向国务院申请复议，国务院依照行政复议法规定作出最终

裁决。 6、对政府工作部门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依照法律、

法规或规章的规定，以自己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

应向设立该派出机构的部门或该部门的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复

议。 7、对于有行政复议法第15条所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也

可以向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地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由接受申请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自接到该复议申请之日起7



日内，转送有关行政复议机关，并告知申请人。 8、法律、

法规规定复议为必经程序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自收

到不予受理决定书之日起或复议期满之日起15日内，依法起

诉。 9、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可以停止执行：（一）被申请人认为需要；（二）复议

机关认为需要；（三）申请人申请，复议机关认为其要求合

理，决定停止执行；（四）法律规定。 10、被申请人应当自

收到申请书副本或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

复。 11、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呢提出的书面答

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但涉及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行政复议机关有权拒绝。

12、在复议过程中，被申请人不得自行向申请人或其他有关

组织和个人收集证据。 13、一并提出对有关规定的审查申请

的，复议机关有权处理的，应在30日内依法处理；无权处理

的，应在7日内依法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应在60日内依

法处理。处理期间，中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 14、复议

机关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认为其依据不合法，有权处理的，

应在30日内依法处理；否则应在7日内转送有权机关处理。处

理期间中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 15、复议机关责令被申

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

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

。 16、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

为侵犯其已依法取得的自然资源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应先申

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可起诉。 17、根据国务院或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划的勘定，调整或者征

用土地的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认自然资源



梭鱼权或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 18、变更具体

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由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则由作

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完成上述行为。 19、受害的公民

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可要求赔偿。 20、

经复议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

务机关，但复议机关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

分履行赔偿义务。 21、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先向赔偿义务

机关提出。 22、赔偿义务机关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个月内给

予赔偿；逾期不赔或请求人对数额有异议的，请求人可自期

间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提起诉讼。（行政赔偿） 23、对没有犯

罪事实或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作

出拘留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24、对没有犯罪事实的

人错误逮捕的，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25、

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二审改判无罪的，作出一审判决的法院和作出逮捕决定的机

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